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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1.1编制背景
钦州市位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中心位置，是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但近年来，随着北部湾经济区的开发建设，优良生态环境已经受到威胁，近岸海域局部水质有下降的趋势，尤其是钦州市茅尾海水质长期达不到功能区目标。导致近岸海域水质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入海河流携带大量污染物入海、非法及不合理设置入海排污口或不达标废水排放入海，导致污染物的入海量超出河口海湾的环境承载能力。
据2015年广西污染物入海量统计，当年通过排污口进入北部湾海域的污染物总量高达8100t，此外，近六成的入海排污口废水不能稳定达标排放，雨污合流情况较为普遍，对近岸海域环境质量造成威胁，因此，对已建成的入海排污口进行全面排查，判定识别非法和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全面掌握入海排污口达标情况和污染来源，依法处理非法和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进行入海排污口整改和规范化建设对于减轻入海排污口对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持续改善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为逐步改善钦州市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5﹞131号）文件关于“加强近岸海域环境保护”的工作要求，2017年7月，钦州市环境保护局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组成课题组开展《钦州市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方案》的编制，为全面开展钦州市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提供依据。
1.2目的和意义
1.2.1目的
本方案旨在通过全面排查，充分掌握钦州市入海排污口基本信息及污染现状、环境监管情况等，分析入海排污口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和整治措施，全面实施陆源污染防治；通过制定符合钦州市入海排污口实际情况，技术上合理、实践上可行的整治方案，指导开展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依法对非法和不合理布设的入海排污口进行综合整治；确保钦州市2017年底前完成入海排污口规范设置工作任务。
1.2.2意义
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方案的制定，意义重大：一是为全面依法整治入海排污口工作提供管理依据，有利于推动整治工作顺利进行；二是为综合整治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有利于指导实施入海排污口整改；三是通过整治工作有利于改善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为北部湾经济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屏障。
1.3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3.1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论述，细化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入海排污口综合整治的工作要求，以改善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为核心，按照“摸清底数、分类处置、限期取缔、建立长效”的思路，依法对钦州市入海排污口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合理提出整治措施，严格控制排污口污染物入海量，为北部湾经济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屏障。
1.3.2基本原则
1．协作联动，依法整治
由钦州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钦州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多部门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入海排污口排污特点及周边邻近海域状况，依法规范入海排污口设置，全面清理非法、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
2．综合防治，精准施策
建立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清单，针对各排污口存在问题，合理设计整改思路，管理措施与工程措施并举，提高入海排污口污染物排放控制精细化管理水平。
3．加强监管，注重长效
深入强化入海排污口环境安全监管，提升海域水环境监察、监测能力，通过增加设置入海排污口监测点位，采用现场监测与自动监测相结合的监管方法，建立入海排污口长效管理机制。
1.4编制依据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为指导，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技术标准的前提下，制定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方案。制定依据的相关文件如下：
1.4.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3年修订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修订版）；
5．《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6 年修订版）；
6．《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保护条例》（2013年）；
7．《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1990年）。
1.4.2政策文件
1．《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2．《钦州市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2016年8月）
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5﹞131号）；
4．《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钦政办﹝2016﹞2号）；
5．《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桂政办发〔2016〕125 号）；
6．《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的函》（国环督察函﹝2016﹞32号）；
7．《关于印发<钦州市关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的通知>》（钦办通﹝2017﹞31号）；
8．《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广西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十三五”专项规划的通知》（桂政办发﹝2016﹞1716号）；
9．《关于加快推进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的函》（桂环函〔2017〕1257号）；
10．《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环监﹝1996﹞470号）；
11．《关于印发<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环境监测与评价技术规程>（试行）的通知》（海环字〔2015〕28号）；
12．《关于再次征求<入海排污口环境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环办函〔2015〕894号）。
1.4.3技术标准和规范
1．《关于印发<重点河口海湾污染综合整治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环办水体﹝2017﹞29号）；
2．《关于印发<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方案>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17﹞430号）；
3．《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
4．《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1年版）；
5．《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6．《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7．《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
8．《海洋监测规范》（GB 17378-1998）。
1.4.4其他材料
1．《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普查（一期）报告》（2017年3月）；
2．《广西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调查报告》（2017年6月）。
1.5工作方法和技术路线
1.5.1工作方法
1．资料收集
在对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技术标准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收集钦州市入海排水口相关基础情况，通过研究收集入海排污口普查报告，相关监测报告数据、相关工程可研、环评、竣工验收报告、污水治理工程设计，排污口所在地区的排水规划等来全面掌握我市入海排污口环境污染和整治现状，同时收集其他省市对于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相关技术，了解在该方向中的应用实例和发展趋势。
2．现状调研
组织相关人员赴钦州市需整治的非法或不合理布设的入海排污口进行调研考察，实地了解排污口名称、位置、所属县/区、属性、类型、设置时间、排放位置、排入的海洋环境功能区名称、海水保护目标、判定依据等基本情况以及存在问题，根据现场调研的实际情况，必要时进行补充监测。
3．部门座谈与专家咨询
整治方案广泛咨询市政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相关专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单位的意见，了解非法和设置不合理排污口整治要求，整改方法和实际案例。
1.5.2 技术路线
本方案编制技术路线见图1.1-1。
图1.1-1 钦州市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方案技术路线图
[image: image40.png]



第二章入海排污口综合整治要求
2.1国家入海排污口整治要求
2.1.1入海排污口设置审批相关规定
201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防治陆源污染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第三十条规定，入海排污口位置的选择，应当经科学论证后，报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同时强调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将排污口深海设置，离岸排放；第三十二条规定，排放陆源污染物的单位，必须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拥有的陆源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陆源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并提供防治海洋环境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和资料。
1990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对排污口设置位置提出要求，明确指出不得在海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海滨风景游览区、盐场保护区、海水浴场、重要渔业水域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新建排污口，对在前款区域内已建的排污口，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限期治理。
2.1.2入海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要求
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明确要求加强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其中，重点提出“规范入海排污口设置，2017年底前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对入海排污口整治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要求。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规定（试行）》（环水体〔2016〕179号）中对入海排污口整治情况提出了考核要求，指出2017年底前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2018年起，发现一起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进行扣分，同时要求提供入海排污口整治的项目证明材料。
2.1.3入海排污口整治技术规范
2017年，为顺利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环境保护部印发了《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方案》（环办水体函〔2017〕430号）和《重点河口海湾污染综合整治技术指南（试行）》（环办水体〔2017〕29号）要求“摸清入海排污口底数；清理非法和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并明确提出了入海排污口管理的工作要求，包括2017年6月底前对入海排污口进行全面调查，编制非法和设置不合理排污口名录，确定各个排污口的具体整治要求，制定非法与设置不合理排污口清理工作方案等。此外，《重点河口海湾污染综合整治技术指南（试行）》还要求要进行入海排污口整改和规范化建设，根据海域的水动力条件、环境容量、敏感保护目标等因素，合理布设入海排污口。
2.2广西入海排污口整治要求
2.2.1广西“水十条”相关要求
《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桂政办发〔2015〕131号）、《广西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十三五”专项规划》（桂环函〔2016〕1716号）等要求“2017年9月底前，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对入海排污口进行规范整治，未审批的按要求进行截污，完成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的检查、验收”。根据实际工作进展情况，自治区环境保护厅2017年7月《关于加快推进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的函》（桂环函〔2017〕1257号）明确提出入海排污口整治要求：要求钦州市人民政府“对非法排污口要求截流；对不合理的排污口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对无法识别的排污口，根据实际情况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对已停产的排污口申请取消；对合法的排污口要求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2.2.2中央环保督察相关要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国环督察函〔2016〕32号）指出，我区北部湾海域局部水质下降，尤其是茅尾海水质长期达不到功能区目标。从近期钦州近岸海域水质监测情况分析，茅尾海等海域水质仍未能达到水环境质量目标，近岸海域水质改善面临一定困难，因此亟需对入海排污口进行环境综合整治，解决陆源污染对近岸海域水环境的影响。
针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自治区各有关部门抓紧落实问题整改，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对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要求建立海陆统筹的入海污染防治责任体系。沿海（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市开展入海排污口综合整治工作，严厉打击涉水企业、污水处理厂偷排偷放、超标超总量排放和非法倾倒行为。大力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2017年底前消除非法和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利用海洋环境自动化监测系统，加强对入海污染源管控加大巡查力度和频率，建立巡查工作档案；加大执法力度，从严、从快查处海洋环境违法案件。
2.3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整治要求
2.3.1钦州市“水十条”相关要求
《钦州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钦政办〔2016〕2号）、《钦州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7年实施方案》（钦政办电〔2017〕96号）等文件均对入海排污口整治提出了要求，明确2017年12月底前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对入海排污口进行规范整治，未经审批的按要求进行截污，完成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的检查、验收。
入海排污口环境规范化整治工作相关要求见表2.1-1。

表2.1-1  入海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要求汇总表
	序号
	发文单位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发布日期

	1
	国务院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规范入海排污口设置，2017年底前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
	2015年4月2日

	2
	环境保护部等部委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规定（试行）（环水体〔2016〕179号）
	工作要求：2017年底前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
计分方法：2018年期，发现一起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扣0.5分，扣完为止。
	2016年12月5日

	3
	
	《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方案》（环办水体函〔2017〕430号）
	（1）摸清入海排污口底数。清理入海排污口的范围，包括陆地和海岛上所有直接向海域排放污（废）水的排污口和排污沟（渠）。沿海各省（区、市）对本行政区域内已成和在建的入海排污口进行全面调查，确定各个排污口的污染治理责任单位，并予以登记；对近岸海域汇水区域内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登记，判定非法和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入海排污口为起点，溯源排查管道布设情况。
（2）清理非法和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沿海各省（区、市）应编制非法和设置不合理排污口名录，确定各个排污口的具体整治要求，制订非法与设置不合理排污口清理工作方案，并组织开展整治工作，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处理.

（3）时间进度安排。2017 年6 月底前，沿海各省（区、市）完成本行政区域内排污口摸底排查工作，制定非法与设置不合理排污口清理工作方案（含排污口名单），编制完成近岸海域汇水区域（沿海地级及以上城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清单。2017 年底前，完成非法与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的清理工作。2018 年2 月底前，沿海各省份编制完成入海排污口清理工作报告（含排污口名单）和近岸海域汇水区域内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情况报告（含设施名单）。
	2017年3月24日

	4
	环境保护部等部委
	《重点河口海湾污染综合整治技术指南（试行）》（环办水体〔2017〕29号）
	全面调查行政区域内已建成和在建的入海排污口，包括陆地和海岛上所有直接向海域或向入海河流监测断面下游河段排放污水、废水的排污口和排污沟（渠）。
依据判定条件识别非法和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在具备条件情况下，探索以入海排污口为起点，溯源排查管道布设情况，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处理非法和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进行入海排污口整改和规范化建设，依据海域的水动力条件、环境容量、敏感保护目标等因素，合理布设入海排污口。
	2017年4月14日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桂政办发〔2015〕131号）
	2017年9月底前，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对入海排污口进行规范整治，未批准的按要求进行截污，完成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的检查、验收。
	2015年12月31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等部门
	《广西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十三五”专项规划》（桂环函〔2016〕1716号）
	2017年9月底前，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对入海排污口进行规范整治，未批准的按要求进行截污，完成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的检查、验收。
	2016年10月31日

	7
	
	《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快推进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的函》（桂环函〔2017〕1257号）
	经核查，钦州市入海排污口共32个，其中合法排污口6个，不合理排污口9个，非法排污口2个，无法识别排污口14个，企业已停产排污口1个。根据《通知》要求，对非法排污口要求截流；对不合理的排污口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对无法识别的排污口，根据实际情况，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对已停产的排污口申请取消；对合法的排污口要求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2017年7月11日

	8
	钦州市人民政府
	《钦州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钦政办〔2016〕2号）
	2017年9月底前，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对入海排污口进行规范整治，未批准的按要求进行截污，完成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的检查、验收，并将检查验收结果报自治区环保厅。
	2016年1月14日

	9
	钦州市环境保护局
	《钦州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7年实施方案》（钦政办电〔2017〕96号）
	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对入海排污口进行规范整治，未批准的按要求进行截污，完成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的检查、验收。
	2017年6月9日


第三章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概况
3.1钦州市入海排污口调查
为全面掌握钦州市入海排污口基本情况，2017年3月~5月，钦州市海洋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采用资料收集、现场勘查、群众走访、部门调研、GPS定位、排污口取样实测等方法对钦州市入海排污口进行全面排查。
本方案入海排污口位置、监测结果等基础数据来源于《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普查（一期）报告》和《广西直排海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调查报告》，合理合法性识别结论依据《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快推进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的函》（桂环函〔2017〕1257号）进行分类，课题组在此基础上针对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要求针对性开展补充调研，为下一步开展整治工作提供依据。
3.1.1调查范围
此次调查范围包括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那丽、东场、犀牛脚、大番坡、尖山、沙埠、康熙岭、龙门港镇等沿海地区，排查对象主要为海岸线上直接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排水口，包括工业、市政陆源入海排污口和排污沟、渠等，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入海排污口的具体位置、数量、分布、排放方式、入海方式、所处海域环境功能区、污染物浓度和排放量等基本信息。
3.1.2入海排污口概况
经调查，现场共有149个陆源入海排水口，结合环保、海洋部门监督性监测及现场采样结果分析认定，入海排污口共有32个：
1．按行政区域划分，钦州市入海排污口共32个，全部位于钦南区，其中31个分布在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2．按排污口类型划分，32个排污口中，以雨污合流排污口为主，共有22个，占排污口总数的68.8%；企业自建排污口有6个，占排污口总数的18.8%；市政直排口（主要为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口）有4个，占排污口总数的12.5%。
3．按排放位置划分，32个排污口以岸边排放为主，共22个，占排污口总数的68.75%；深海排放仅有1个，占排污口总数的3.13%；其它排放方式（经溪流、直排海河流排放）的有9个，占排污口总数的28.12%。
4．32个排污口中，除2个排污口在监测期间由于无废水排放或排污口位于低潮线以下无法监测外，其余30个排污口中，达标排放的排污口有10个，占排污口总数的33.3%， 6个企业排污口均能稳定达标排放；未达标排放的排污口有20个，占排污口总数的66.6%，其中18个均为雨污合流口，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海造成超标排放，超标的因子主要为COD、BOD、氨氮、TN、TP和SS，2个未达标的市政排污口分别是河东污水处理厂（悬浮物超标0.5倍、总磷超标0.5倍）、犀牛脚镇污水处理厂（化学需氧量超标0.1倍、悬浮物超标1.2倍、总磷超标2.1倍）。
钦州市入海排污口分布及附近海洋功能见附图。
3.2入海排污口识别
3.2.1识别原则
依据环境保护部2017年印发的《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方案》（环办水体函〔2017〕430号）附表4，非法和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判定条件如下。
1．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判定为非法排污口：
（1）1990年8月1日，《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实施后，在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盐场保护区、海水浴场、海滨风景名胜区、重要渔业水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以及国家及地方相关法规规定不得排放污水的水域设置的排污口。
（2）1990年8月1日，《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实施后，设置的排污管道出水管口位置不在低潮线以下的排污口。
（3）2000年4月1日，《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后设置的排污口，未经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保部门审查批准的排污口。
2．属干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判定为设置不合理的排污口：
（1）位于一类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内的排污口。
（2）《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实施（1990年8月1日）前，在海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海滨风景游览区、盐场保护区、海水浴场、重要渔业水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设置的排污口，或者在上述区域设立之前设置的排污口。
（3）已取得设区的市级以上环保部门批准但未按审批要求建设的排污口。
（4）设置在重要环境敏感区附近，且造成环境敏感区水质超标的排污口。
3.2.2识别结论
依据钦州市入海排污口调查情况及识别原则及《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快推进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的函》（桂环函〔2017〕1257号），结合现场调研情况，钦州市32个入海排中合法排污口5个，企业已停产排污口1个，不合理排污口10个(经核实河东污水处理厂未按环评指定区域设置排污口)，非法排污口2个，无法识别排污口14个（详见表3.2-1）。
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方案>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17〕430号）工作要求，对合法的排污口要求达标排放或者截流；对非法排污口要求截流；对不合理的排污口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确保达标排放；对无法识别的排污口，根据实际情况，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对已停产的排污口办理取消手续。

表3.2-1  钦州市入海排污口信息表
	序号
	排水口名称
	排污口编号
	经度（E）
	纬度（N）
	排水口属性
	类型
	初始设置时间
	实施单位
	环评及竣工验收文号
	排放位置
	排放方式
	排入的海洋环境功能区代码
	排入的海洋环境功能区名称
	海水水质保护目标
	执行排放标准
	超标因子
	废水量
t/d
	识别结论
	判定依据
	清理整治要求

	1
	钦州犀牛脚糖厂
	450702001
	108.6896°
	21.7390°
	排污口
	企业
	　
	广西犀牛脚欧亚糖业有限公司
	　
	经小溪流入海
	间歇
	GX057DⅣ
	钦州港大榄坪港口、工业区
	四类
	DB45/893-2013　甘蔗制糖
	无
	/
	已停产
	已停产解散,资料不全
	取消排污口

	2
	东场镇旧渡船排水口
	450702002
	108.77753
	21.831309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市东场镇镇政府
	　
	岸边排放
	连续
	排污口不在功能区范围内
	　
	　
	GB8978-1996 一级标准
	氨氮(3.8倍)，化学需氧量(0.7倍)，悬浮物(0.5倍)，总磷(12.8倍)
	62.4
	无法识别
	设置时间不详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3
	东场镇旧渡船旁排水口
	450702003
	108.77815
	21.831772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市东场镇镇政府
	　
	岸边排放
	连续
	排污口不在功能区范围内
	　
	　
	GB8978-1996 一级标准
	氨氮(2.9倍)，化学需氧量(0.2倍)，总磷(10.5倍)
	81.6
	无法识别
	设置时间不详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4
	东场镇东场中学南面排水口
	450702004
	108.77907
	21.832959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市东场镇镇政府
	　
	岸边排放
	连续
	排污口不在功能区范围内
	　
	　
	GB8978-1996 一级标准
	氨氮(1.6倍)，总磷(5.1倍)
	61.2
	无法识别
	设置时间不详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5
	龙门港菜市场排水口
	450702005
	108.53982
	21.746796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市龙门港镇镇政府
	　
	岸边排放
	连续
	GX081D7
	龙门港港口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无
	194.4
	无法识别
	设置时间不详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6
	龙门港军事基地大门左面排水口
	450702006
	108.53976
	21.742682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市龙门港镇镇政府
	　
	岸边排放
	连续
	GX081D6
	龙门港港口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总磷(0.2倍)
	345.6
	无法识别
	设置时间不详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7
	河东污水处理厂
	450702007
	108.6481
	21.9103
	排污口
	市政
	　
	钦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钦市环管字〔2009〕198 号，尚未验收
	经茶山江入海
	连续
	排污口不在功能区范围内
	　
	　
	GB18918-2002 一级B标准
	悬浮物(0.5倍)，总磷(0.5倍)
	28080
	不合理排污口
	未按审批要求建设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8
	犀牛脚镇污水处理厂
	450702008
	108.7404˚
	21.6477˚
	排污口
	市政
	2015.6
	钦州市钦南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钦环审[2015]58号，尚未验收
	岸边排放
	间歇
	GX056BII
	犀牛脚旅游观光、养殖区
	二类
	GB18918-2002 一级B标准
	化学需氧量（0.1倍），悬浮物（1.2倍），总磷（2.1倍）
	150
	合法
	符合环评批复要求
	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9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450702009
	108.5960°
	21.7589°
	排污口
	企业
	200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化分公司
	环审[2006]303号，桂环管字〔2010〕86号，环验[2013]262号，桂环验〔2015〕36号
	经国星市政排污口离岸排放
	间歇
	GX070D污
	钦州港大榄坪污水深海排放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无
	8646
	无法识别
	/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10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清净雨水排放口
	450702010
	108.5931°
	21.7589°
	雨水口
	企业
	200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化分公司
	环审[2006]303号，桂环管字〔2010〕86号，环验[2013]262号，桂环验〔2015〕36号
	岸边排放
	间歇
	GX075A2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一类
	依《GB8978-1996》规定，禁止新建排污口
	无
	2824
	合法
	符合环评批复要求
	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11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
	450702011
	108.5861˚
	21.7333˚
	排污口
	企业
	2010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
	桂环管字〔2009〕133号,桂环验[2012]163号
	岸边排放
	间歇
	GX058D1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无
	/
	合法
	符合环评批复要求
	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12
	广西钦州燃煤电厂排水口
	450702012
	108.6283°
	21.7031°
	温排水口
	企业
	2004
	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
	环审[2004]557号，环审[2014]7号，环验[2008]48号，桂环验[2016]122号
	岸边排放
	连续
	GX072C1
	金鼓江工业用海区
	三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无
	温排水，不测流量
	合法
	符合环评批复要求
	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13
	钦州港勒沟河生活污水市政排污口
	450702013
	108.5971˚
	21.7366˚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连续
	GX058D术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化学需氧量（0.64倍）
	149
	无法识别
	设置时间不详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14
	益民街西侧市政排污口
	450702014
	108.5931˚
	21.7586˚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连续
	GX075A术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一类
	依《GB8978-1996》规定，禁止新建排污口，超标情况参照GB3838-2002 Ⅲ类标准进行评价
	化学需氧量（0.24倍）、生化需氧量(1.3倍)、挥发酚(1.3倍)
	1975
	不合理排污口
	位于一类海洋环境功能区内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15
	钦州港海监码头市政排污口
	450702015
	108.5965˚
	21.7314˚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连续
	GX058D术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化学需氧量（1.6倍）、总磷（0.19倍）
	937
	无法识别
	设置时间不详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16
	钦州港勒沟河工业废水市政排污口
	450702016
	108.5967˚
	21.7371˚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连续
	GX058D术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生化需氧量(0.5倍)、磷酸盐(0.7倍)
	73
	无法识别
	设置时间不详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17
	钦州港起步工业园东市政排污口
	450702017
	108.6154˚
	21.7833˚
	排水沟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经小河道进金鼓江
	连续
	GX072C鼓
	金鼓江工业用海区
	三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无
	4193
	无法识别
	资料不全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18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450702018
	108.6861°
	21.7100°
	排污口
	企业
	2005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环审〔2005〕105号、环审〔2010〕418号、环验〔2014〕59号
	深海排放
	连续
	GX070D业
	钦州港大榄坪污水深海排放区
	四类
	GB3544-2008 制浆和造纸联合生产企业限值
	无
	19147
	合法
	符合环评批复要求
	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19
	钦州港国星市政排污口
	450702019
	108.6088˚
	21.7002˚
	排污口
	市政
	2005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离岸排放
	连续
	GX058D术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无
	7522
	不合理排污口
	未按审批要求建设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20
	钦州港勒沟工业作业区综合排水口
	450702020
	108.5835˚
	21.7409˚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连续
	GX074BII
	钦州七十二泾风景旅游区
	二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化学需氧量(2.9倍)、生化需氧量(5.4倍)、磷酸盐(44.7倍)
	792
	无法识别
	设置时间不详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21
	钦州港果鹰大道雨污水排水口
	450702021
	108.5943˚
	21.7234˚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连续
	GX058D术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化学需氧量（0.25倍）
	6400
	无法识别
	设置时间不详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22
	钦州港区红林新都旁
	450702022
	108.59397
	21.750227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连续
	GX075A术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一类
	依《GB8978-1996》规定，禁止新建排污口，超标情况参照GB8978-1996 一级标准进行评价
	氨氮0.8倍,化学需氧量1.0倍，悬浮物0.9倍，总磷5.24倍
	669.6
	不合理排污口
	位于一类海洋环境功能区内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23
	远洋国际旁
	450702023
	108.59457
	21.747812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连续
	GX075A术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一类
	依《GB8978-1996》规定，禁止新建排污口，超标情况参照GB8978-1996 一级标准进行评价
	悬浮物0.1倍，总磷1.2倍
	842.4
	不合理排污口
	位于一类海洋环境功能区内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24
	丽嘉花园对面
	450702024
	108.59634
	21.74541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连续
	GX075A术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一类
	依《GB8978-1996》规定，禁止新建排污口，超标情况参照GB8978-1996 一级标准进行评价
	氨氮0.5倍，化学需氧量0.6倍，悬浮物0.5倍，总磷4.6倍
	600
	不合理排污口
	位于一类海洋环境功能区内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25
	雅斯特酒店旁
	450702025
	108.5956
	21.742866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连续
	GX075A术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一类
	依《GB8978-1996》规定，禁止新建排污口，超标情况参照GB8978-1996 一级标准评价
	悬浮物0.2倍，总磷2.0倍
	60
	不合理排污口
	位于一类海洋环境功能区内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26
	雅斯特酒店对面
	450702026
	108.5955
	21.7427
	排污沟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间歇
	GX075A术
	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一类
	依《GB8978-1996》规定，禁止新建排污口，超标情况参照GB8978-1996 一级标准评价
	氨氮0.03倍，总磷1.6倍
	38.4
	不合理排污口
	位于一类海洋环境功能区内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27
	大华二期旁
	450702027
	108.59696
	21.734047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连续
	GX058D术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总磷(0.7倍)
	146.4
	无法识别
	设置时间不详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28
	天盛码头旁
	450702028
	108.59927
	21.707958
	雨污合流口
	市政
	2003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连续
	GX058D术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化学需氧量(1.3倍)，总磷(1.8倍)
	288
	不合理排污口
	未按审批要求建设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29
	大榄坪污水厂临时排污口
	450702029
	108.67039
	21.692508
	排污口
	市政
	　
	广西北投水务有限公司
	钦市环管字〔2008〕179 号，钦市环管字〔2009〕号，尚未验收
	岸边排放
	间歇
	GX057D收
	钦州港大榄坪港口、工业区
	四类
	GB18918-2002 一级B标准
	无
	/
	非法排污口
	未经设区市以上环保部门审查批准
	截流

	30
	保税港区南侧2
	450702030
	108.66371
	21.663122
	雨水口
	其它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连续
	GX057D港
	钦州港大榄坪港口、工业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无
	7584
	非法排污口
	出水管口位置在低潮线以上，且未经设区市以上环保部门审查批准
	截流

	31
	勒沟码头
	450702031
	108.58172
	21.724072
	雨污合流口
	其它
	2003　
	广西天盛港务有限公司
	　
	岸边排放
	间歇
	GX058D有
	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化学需氧量(0.3倍)，总磷(20.2倍)
	549.6
	不合理排污口
	未按审批要求建设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32
	钦州港区大榄坪1#泊位
	450702032
	108.6348
	21.6928
	雨污合流口
	其它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岸边排放
	间歇
	GX057D术
	钦州港大榄坪港口、工业区
	四类
	GB8978-1996 二级标准
	无
	　
	无法识别
	资料不全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3.3钦州市入海排污口基本情况
3.3.1合法排污口基本情况
钦州市目前共有5个入海排污口已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经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认定为合法排污口，其中1个为市政排污口，4个为企业，分别为犀牛脚镇污水处理厂（450702008）、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清净雨水排放口（450702010）、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450702011）、广西钦州燃煤电厂排水口（450702012）和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450702018），其中，犀牛脚镇污水处理厂尾水COD、悬浮物和总磷均出现超标，其余4个排污口废水稳定达标排放。
3.3.2停产企业排污口
钦州市钦州犀牛脚糖厂（450702001）排污口为广西犀牛脚欧亚糖业有限公司尾水排放口，2016年由于市场原因广西欧亚糖业集团已解散，钦州犀牛脚糖厂随即停产，该排污口列为停产排污口开展整改工作。
3.3.3非法排污口基本情况
钦州市共有2个非法排污口（图3.3-1），分别为大榄坪污水厂临时排污口（450702029）和保税港区南侧2（450702030）。
1．大榄坪污水厂临时排污口（450702029）为广西北投水务有限公司大榄坪污水处理厂尾水临时排放口，位于钦州港大榄坪作业区（E 108.67039°，N 21.692508°），日平均废水排放量1200m3，污水经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后排放，设计尾水排海口设置在A4排污区，由于大榄坪港口围填海仅完成了A2排污区的填海建设，A4排污区尚未完成填海，目前企业在A2排污区临时设立了尾水排海口。该临时排海口未开展排污口设置论证，也未经环保部门审查批准，属于非法排污口。
2．保税港区南侧2（450702030）为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排水口，位于钦州港大榄坪港口（E 108.66371°，N 21.663122°），日平均排水量7584m3该排水口COD和总氮浓度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且排水口管口位置在低潮线以上，且未经环保部门审查批准，属于非法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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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税港区南侧2
	大榄坪污水厂临时排口


图3.3-1  保税港区南侧2、大榄坪污水处理厂临时排口位置及现状
3.3.4不合理排污口基本情况
钦州市共有10个不合理排污口，分别为河东污水处理厂（450702007）、钦州港国星市政排污口（450702019）、益民街西侧市政排污口（450702014）、钦州港区红林新都旁（450702022）、远洋国际旁（450702023）、丽嘉花园对面（450702024）、雅斯特酒店旁（450702025）、雅斯特酒店对面（450702026）、天盛码头旁（450702028）和勒沟码头（450702031）。对于位于一类海洋环境功能区内的6个排污口排水情况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进行评价；河东污水处理厂排污口采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评价，其他3个排污口采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二级标准评价达标情况。
1．河东污水处理厂（450702007）位于钦南区沙埠镇（E 108.6481°，N 21.9103°），为河东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口，目前排放位置位于茶山江，未按排污口设置批复的要求设置在钦江（E 108.6047°，N 21.9078°），且尾水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监测期间悬浮物和总磷超标。

图3.3-2  河东污水处理厂设置位置和批复位置示意图
2．钦州港国星市政排污口（450702019）为钦州市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港区市政污水综合排放口，位于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E 108.6088°，N 21.7002°）（图3.3-3），钦州胜科污水处理厂和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尾水通过该排放口入海。按照《钦州港工业区概念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排污口应设置在A1排污区，老人沙北侧离岸深海排放，目前尾水排放管道和深海排放口未按照环评批复文件要求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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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国星市政排污口位置及现状
3．益民街西侧市政排污口（450702014）为雨污合流口，位于红树林分布区（E 108.5931°，N 21.7586°）（图3.3-4），属于在一类海洋环境功能区内的不合理设置排污口。日排水量1975m3，附近楼盘或小区建设时由于管网未敷设完全、不按要求接入市政管网等原因，造成未将污水接入现有市政管网，通过该排水口排放，导致COD、BOD和挥发酚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对红树林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威胁。
4．钦州港区红林新都旁（450702022）为雨污合流口，位于红树林分布区（E 108.59397°，N 21.750227°）（图3.3-4），日排水量669.6m3。由于海丽街周围小区部分居民生活污水未接入市政管网，通过管道直排入海，该排污口氨氮、COD、SS和TP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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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民街西侧
	红林新都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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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洋国际旁
	丽嘉花园对面


图3.3-4西港区4个排水口位置及现状
5．远洋国际旁（450702023）为雨污合流口，位于红树林分布区（E 108.59457°，N21.747812°）（图3.3-4），属于在一类海洋环境功能区内的不合理设置排污口，日排水量842.4m3，排水口周围远洋国际小区部分居民生活污水通过该排口直排入海，该排水口SS和TP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
6．丽嘉花园对面（450702024）为雨污合流口，位于红树林分布区（E 108.59634°，N21.74541°）（图3.3-4），属于在一类海洋环境功能区内的不合理设置排污口，日排水量600m3。排水口周围部分居民生活污水通过该排口直排入海，导致该排水口氨氮、COD、SS和TP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
7．雅斯特酒店旁（450702025）为雨污合流口，位于红树林分布区（E 108.5956°，N21.742866°）（图3.3-5），属于在一类海洋环境功能区内的不合理设置排污口，日排水量60m3。该排水口SS和TP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经过管道排查，附近小区部分居民生活污水及雨水均通过该排口入海是该排水口超标的主要原因。
8．雅斯特酒店对面（450702026）为排污沟，位于红树林分布区（E 108.5955°，N21.7427°）（图3.3-5），属于在一类海洋环境功能区内的不合理设置排污口，日排水量38.4m3。附近小区部分居民生活污水及雨水均通过该排口入海，导致该排水口COD和TP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对红树林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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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5雅思特酒店附近2个排污口位置（被海水淹没）及周围红树林
9．天盛码头旁（450702028）为雨污合流口，位于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E 108.59927°，N21.707958°）（图3.3-6），日排水量288m3。原为广西新天德能源有限公司的废水排放口，2013年该公司废水纳入胜科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该排放口变更为市政雨污合流口，目前主要废水来源有果子山片区居民生活污水，天盛码头部分雨水排污、公司员工生活污水等。由于污水未经处理排放，导致该排水口COD和TP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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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6天盛码头作业区及排污口现状
10．勒沟码头（450702031）为雨污合流口，位于钦州港勒沟码头作业区（E 108.58172°，N 21.724072°）。日排水量549.6m3，排水口周围为码头作业区，主要堆放磷矿石，目前由于码头堆放货物未进行覆盖（图3.3-7），污染物被雨水冲刷后随管道经排水口排放，导致该排水口COD和TP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其中TP超标高达20.2倍。
	[image: image17.png]



	[image: image18.jpg]




	
	[image: image19.jpg]





图3.3-7勒沟码头作业区及排污口现状
3.3.5无法识别排污口基本情况
钦州市共有14个无法识别排污口，分别为东场镇旧渡船排水口（450702002）、东场镇旧渡船旁排水口（450702003）、东场镇东场中学南面排水口（450702004）、龙门港菜市场排水口（450702005）、龙门港军事基地大门左面排水口（450702006）、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450702009）、钦州港勒沟河生活污水市政排污口（450702013）、钦州港海监码头市政排污口（450702015）、钦州港勒沟河工业废水市政排污口（450702016）、钦州港起步工业园东市政排污口（450702017）、钦州港勒沟工业作业区综合排水口（450702020）、钦州港果鹰大道雨污水排水口（450702021）、大华二期旁（450702027）、和钦州港区大榄坪1#泊位（450702032）。均采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二级标准评价达标情况。
1．东场镇旧渡船排水口（450702002）为雨污合流口，位于钦州市钦南区东场镇（E 108.77753°，N21.831309°），见图3.3-8，日排水量62.4m3。东场镇位于钦州市东南边北部湾沿海，全镇为合流制排水系统，该排水口是东场镇3个雨污合流直排入海的排水口之一。废水主要来源于东场镇居民生活污水。经监测，氨氮、COD、SS和TP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其中TP超标12.8倍，该排污口设置时间不详，对合法合理性无法进行识别。
2．东场镇旧渡船旁排水口（450702003）为雨污合流口，位于东场镇旧渡船排水口附近200米（E 108.77815°，N21.831772°），见图3.3-8，日排水量81.6m3。废水主要来源于东场镇居民生活污水，经监测氨氮、COD和TP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其中TP超标10.5倍，该排污口设置时间不详，对合法合理性无法进行识别。
3．东场镇东场中学南面排水口（450702004）为雨污合流口，位于钦州市钦南区东场镇（E 108.77907°，N21.832959°），见图3.3-8，日排水量61.2m3。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和TP（5.1倍），该排污口设置时间不详，对合法合理性无法进行识别。
4．龙门港菜市场排水口（450702005）为雨污合流口，位于钦州市钦南区龙门港镇（E 108.53982°，N21.746796°），见图3.3-8，日排水量194.4m3。龙门港镇位于钦州市南部，东与钦州港隔海相望，北濒茅尾海，由于全镇采用合流制排水系统，未经处理的污水与雨水混合排放，该镇共有2个雨污合流排水口，排放废水主要为居民生活污水，经监测，基本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二级标准。该排污口设置时间不详，对合法合理性无法进行识别。
5．龙门港军事基地大门左面排水口（450702006）为雨污合流口，位于钦州市钦南区龙门港镇（E 108.53976°，N21.742682°），见图3.3-8，日排水量345.6m3。经监测，该排污口总磷超标，由于该排污口设置时间不详，对合法合理性无法进行识别。
6．钦州港勒沟河生活污水市政排污口（450702013）位于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E 108.5971°，N 21.7366°）（图3.3-9）为雨污合流口，主要排放港口区雨水，有部分生活污水混排，日排废水量149m3，常规监测排污口，经分析2017年上半年监测数据，COD出现1次超标，超标0.64倍。该排污口设置时间不详，对合法合理性无法进行识别。
7．钦州港海监码头市政排污口（450702015）位于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E 108.5965°，N 21.7314°）（图3.3-9）为雨污合流口，主要排放港口区雨水，有部分生活污水混排，日排废水量937m3，常规监测排污口，经分析2017年上半年监测数据，该排污口COD和TP出现超标。该排污口设置时间不详，对合法合理性无法进行识别。
8．钦州港勒沟河工业废水市政排污口（450702016）位于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E 108.5967°，N 21.7371°）（图3.3-9）为雨污合流口，主要排放港口区雨水，有部分生活污水混排，日排废水量73m3，COD和磷酸盐有超标现象。该排污口设置时间不详，对合法合理性无法进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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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场镇东场中学南面排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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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场镇旧渡船旁排水口
	东场镇旧渡船排水口

	[image: image24.png]



	[image: image25.png]




	
	龙门港菜市场排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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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门港军事基地大门左面排水口

	图3.3-8东场镇、龙门港镇排污口位置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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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沟河工业废水市政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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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勒沟河生活污水市政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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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二期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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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沟工业作业区综合排水口
	果鹰大道雨污水排水口
	海监码头市政排污口

	图3.3-9勒沟码头及周边6个无法识别排污口位置及现状


9．钦州港勒沟工业作业区综合排水口（450702020）位于钦州港钦州七十二泾风景旅游区（E 108.5835°，N 21.7409°）（图3.3-9）为雨污合流口，周围为停产工厂，厂区遗留生产设备且未进行雨污分流，日排废水量792m3，COD、BOD和磷酸盐均出现超标，其中磷酸盐超标44.7倍。但该排污口设置时间不详，对合法合理性无法进行识别。
10．钦州港果鹰大道雨污水排水口（450702021）（图3.3-9）位于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E 108.5943°，N 21.7234°）为雨污合流口，主要排放港口区雨水，有部分生活污水混排，日排废水量6400m3，常规监测排污口，经分析2017年上半年监测数据，COD超标025倍。该排污口设置时间不详，对合法合理性无法进行识别。
11．大华二期旁（450702027）为雨污合流口，位于钦州港果子山港口区（E 108.59696°，N 21.734047°）（图3.3-9）。日排水量146.4m3，经管道排查，附近部分居民生活污水与雨水混排，导致该排水口TP超标0.7倍。由于该排污口设置时间不详，对合法合理性无法进行识别。
12．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450702009）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化分公司尾水排放口，常规监测点，日排废水量8646m3，排放位置位于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港区（E 108.5960°，N 21.7589°），目前经国星市政排污口（450702019）排放，不再单独对该排污口进行识别。
13．钦州港起步工业园东市政排污口（450702017）为排水沟，位于金鼓江工业用海区（E 108.6154°，N 21.7833°），见图3.3-10，主要排放港口区雨水，有部分生活污水混排，日排废水量4193m3，基本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二级标准。该排污口设置时间不详，对合法合理性无法进行识别。
14．钦州港区大榄坪1#泊位（450702032），位于钦州港保税港区西北侧（E 108.6348°，N 21.6928°），见图3.3-11，由于该排污口设置时间不详，且排放口位于低潮线以下难以监测水量及水质，对合法合理性无法进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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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10起步工业园东市政排污口位置及现状
	图3.3-11钦州港区大榄坪1#泊位排水口
位置及现状


第四章入海排污口整治方案
4.1整治对象及范围
钦州市海岸线范围内通过现场核查、取样监测、资料核实、群众走访、部门调研等工作，经识别认定为排污口、排污河和排污沟渠等的32个入海排污口。其中，合法排污口5个、停产排污口1个、非法排污口2个、设置不合理排污口10个、无法识别排污口14个。
4.2工作目标
通过雨污合流制管道改造、入海排污口截流、未达标排污口综合整治等措施，2017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32个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确保钦州市海岸线范围内入海排污口设置合理、审批手续齐全、稳定达标排放。
逐步建立和完善钦州市入海排污口环境监管机制，实行入海排污口登记和审批管理制度，全面掌握入海排污口信息；加强入海排污口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总量监测控制，强化监控确保达标排放。
4.3实施时间及步骤
4.3.1方案制定阶段（2017年7月-8月）
成立钦州市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工作办公室，负责牵头制定和印发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方案，明确职责分工、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工作计划。
4.3.2全面实施阶段（2017年9月-11月）
根据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方案和实施计划，整治工作小组各相关部门和有关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1．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工作进度（2017年9月）
实施单位根据工作任务要求制定具体的排污口整治方案，9月15日前明确整治措施、整治工作计划，落实排污口整治资金，制定清理方案，逐条落实，按期完成整改。
2．加强码头环境管理，杜绝经过雨水管道排污（2017年9月）
码头业主加强作业区现场环境管理，完善雨污分流和雨水收集系统，对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处理后回用或通过市政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码头作业人员和企业员工生活污水统一通过市政管网收集处理，避免雨水冲刷携带大量污染物直排入海，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威胁，9月3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市环境保护局港区分局加强现场环境监察，定期检查企业污水、雨水收集和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码头作业区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如发现向雨水管道排污情况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3．完善排污口审批手续，确保废水稳定达标排放（2017年9月-10月）
对于保留的入海排污口，严格按照《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完善入海排污口设置论证和审批手续，取得排污许可证，9月30日前将相关材料提交至当地环保部门审批，10月31日前取得合法批复，同时，按相关要求填写排污口信息登记表，提交环保部门备案。
排污口登记单位要加强水污染防治，确保废水稳定达标排放；对废水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情况，及时查找超标原因，限期整改。
4．完善排水系统，进行雨污分流（2017年9月-11月）
对于雨污合流口采用截流井、原位小型污水处理等工程措施对污水进行截流，原排污口改为雨水口，有条件的排污口应完善区域污水管网，彻底实现雨污分流，上述工程措施要求在11月30日前建设完成。
4.3.3查漏补缺、工作总结阶段（2017年12月）
对照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方案，逐项检查工作进度和完成情况，对32个入海排污口逐一开展环境监测，检验整改落实效果。根据整治工作完成情况，编制完成入海排污口清理工作报告，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和完善管理机制。
4.3.4建立长效管理机制（2018年）
进一步加大入海排污口环境监管工作力度，严格执行入海排污口登记审批手续，确保钦州市入海排污口具备完善的审批手续，并在环保部门、海洋和海事部门备案。进一步对入海排污口进行排查和识别，每发现一例未登记排污口责令设置单位按法律法规要求办理审批手续，如为非法或设置不合理排污口进行清理或整治。加强入海排污口及周边海域环境监测频次，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常规监测，及时掌握排污口废水排放情况。强化港口作业码头环境管理，不定期开展现场监察，杜绝非法排污现象。全面提升钦州市环境监测、监察和应急能力，构建入海排污口管理长效机制。
4.4主要工作任务
4.4.1成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加强规范及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钦州市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市住建委、市海事局、市财政局、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等相关单位分管领导担任。领导小组下设整治工作办公室，由相关责任部门组成，市环境保护局负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4.4.2入海排污口整治任务及分工
根据各排污口废水排放特性、设计使用类型、环评等批复手续完善情况、违法违规原因等实际情况，结合排污口所在片区管网规划及敷设情况，钦州市32个入海排污口计划保留9个，取消1个，截流22个，如表4.4-1。根据工作要求，保留的9个排污口必须办理审批和登记手续，取消的排污口按规定办理取消备案，截流的22个排污口中，5个排污口计划依托乡镇污水处理厂进行截流，13个排污口计划采取截流引污工程，纳入市政污水管网，4个码头雨污合流口计划加强环境管理，杜绝非法通过雨水管道排污。
表4.4-1  钦州市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计划表
	排污口类型
	合法
	停产
	非法
	设置不合理
	无法识别
	合计

	总数
	5
	1
	2
	10
	14
	32

	计划截流
	0
	0
	1
	8
	13
	22

	计划保留
	5
	0
	1
	2
	1
	9

	取消
	0
	1
	0
	0
	0
	1


各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要求、工作任务、整改工作完成后提交材料和时间等事项如下：
1．合法排污口（5个），加强监管确保达标排放
（1）名称及数量：共5个，犀牛脚镇污水处理厂（450702008）、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清净雨水排放口（450702010）、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450702011）、广西钦州燃煤电厂排水口（450702012）、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450702018）。
（2）工作要求：完善排污口登记和排污口设置位置审批手续；加强管理，稳定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3）工作任务：实施单位负责完善排污口登记手续，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向属地环保部门提交入海排污口设置审批材料，包括申请书一份和申请报告一份，申请报告应对入海排污口设置的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同时向环保部门提交入海排污口信息登记表登记备案，申报登记拥有的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提供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资料，并将上述事项和资料抄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犀牛脚镇污水处理厂实施单位限期对尾水超标排放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汇报整治工作办公室。
（4）实施单位：钦州市钦南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化分公司、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5）责任单位：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6）监管单位：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7）提交材料和时间：2017年9月30日前将入海排污口信息登记表提交至环保部门备案、入海排污口位置审批材料提交至环保部门审批。10月31日前完成审批手续并将批复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和海洋局，逾期按非法排污口进行处罚。
2．已停产排污口（1个），及时办理取消申请
（1）名称及数量：共1个，钦州犀牛脚糖厂（450702001）。
（2）工作要求：对已停产的排污口申请取消。
（3）工作任务：按有关要求办理排污口取消手续，并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4）实施单位：广西犀牛脚欧亚糖业有限公司。
（5）责任单位：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6）监管单位：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7）提交材料和时间：2017年9月30日前将企业停产相关证明文件、排污口取消申请材料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3．非法排污口（2个）
①截流排污口
（1）名称及数量：共1个，保税港区南侧2（450702030）。
（2）工作要求：对污水进行截流。
（3）工作任务：对该排水口污水进行截流，加强码头作业区现场监察，杜绝非法排污现象，确保仅作为过水涵洞或雨水口使用，排水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或《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四类。如发现通过雨水管道排污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处罚。
（4）实施单位：钦州市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
（5）责任单位：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6）监管单位：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7）提交材料和时间：2017年9月3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将排污口现场整改记录，排污口整改工作汇报，排污口排水达标的监测报告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②计划保留排污口
（1）名称及数量：共1个，大榄坪污水厂临时排污口（450702032）。
（2）工作要求：根据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快推进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的函，整治工作要求截流。
（3）工作任务：鉴于大榄坪污水厂目前工况未达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排污口为临时设置且设置在低潮线以上，因此由实施单位编制临时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对排放位置进行论证，报环保部门审批，并根据要求对排污口设置位置、排放方式等进行整改，建设临时排污管道和排污口，应确保临时排污口设置在低潮线以下，同时完善排污口登记备案、临时排污许可等审批手续，后续应根据项目运行情况逐步推进深海管道建设进度。
（4）实施单位：广西北投水务有限公司。
（5）责任单位：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6）监管单位：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7）提交材料和时间：2017年9月30日前将临时入海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排污口信息登记表、临时排污许可证审批材料提交至环保部门审批。11月30日前完成临时排污管道、排污口整改工作，并将相关批复、排污管道和排污口工程建设资料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和市海洋局，根据项目运行情况推进深海管道建设进度。
4．设置不合理排污口（10个）
①截流排污口
（1）名称及数量：共8个，包括6个居民生活区雨污合流口，分别是：益民街西侧市政排污口（450702014）、钦州港区红林新都旁（450702022）、远洋国际旁（450702023）、丽嘉花园对面（450702024）、雅斯特酒店旁（450702025）、雅斯特酒店对面（450702026）；2个码头作业区排污口：天盛码头旁（450702028）、勒沟码头（450702031）。
（2）工作要求：对污水进行截流。
（3）工作任务：对居民生活区雨污合流口采用雨污分流，在道路人行道地下敷设污水收集管道，将污水接入市政管网，原有管道作为雨水收集管；或在排污口设置截流井，将污水截流至附近污水管网。
对码头作业区排污口由实施单位加强作业区环境管理，完善雨污分流和雨水收集，限期整改，杜绝通过雨水管排污情况发生。如发现通过雨水管道排污的单位或个人，依法进行处罚。
（4）实施单位：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西天盛港务有限公司。
（5）责任单位：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6）监管单位：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7）提交材料和时间：居民生活区雨污合流口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码头作业区排污口9月3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实施单位将排污口现场整改记录，排污口整改工作汇报，排污口排水达标的监测报告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市环境保护局港区分局将现场监察记录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②计划保留排污口
（1）名称及数量：共2个，河东污水处理厂（450702007）、钦州港国星市政排污口（450702019）
（2）工作要求：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3）工作任务：实施单位负责按照环评批复和排污口设置批复文件要求进行整改。其中，河东污水处理厂要求建设排污管道至批复位置沙埠镇大岭村公所附近（E 108.6047°，N 21.9078°）排入钦江，完善排污口设置相关手续，并对超标排放情况进行整改。钦州港国星市政排污口要求实施单位负责推进深海管道建设，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将排污口应设置在A1排污区，老人沙北侧离岸深海排放，并完善排污口设置相关手续。
（4）实施单位：钦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责任单位：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6）监管单位：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7）提交材料和时间：河东污水处理厂要求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超标排放整改、排污管道建设、排污口设置备案工作；国星钦州港国星市政排污口要求2017年9月30日前落实深海管道建设方案，10月31日前编制完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告和入海排污口设置申请书，12月20日前完成相关整改工作。
上述整改工作完成后提交工程项目立项、可研批复文件、环评批复文件、实施方案、管网规划图、竣工验收文件、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现场照片、废水环境监测报告等材料至环保局存档。
4．无法识别排污口
14个无法识别排污口中，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450702009）废水通过国星市政排污口（450702019）排放，整治措施同国星市政排污口，其余13个排污口均采取污水截流的整治措施：
①乡镇雨污合流口，完善雨污分流管道建设
（1）名称及数量：共5个，东场镇旧渡船排水口（450702002）、东场镇旧渡船旁排水口（450702003）、东场镇东场中学南面排水口（450702004）、龙门港菜市场排水口（450702005）、龙门港军事基地大门左面排水口（450702006）。
（2）工作要求：对污水进行截流。
（3）工作任务：加快东场镇和龙门港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建成后东场镇及龙门港镇居民生活污水经收集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5个排污口实现截流，且新建的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口按相关要求办理审批和登记手续。
（4）实施单位：东场镇人民政府、龙门港镇人民政府，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责任单位：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6）监管单位：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7）提交材料和时间：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将项目立项、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管网敷设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试运行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②生活区雨污合流口，截流进入附近市政管网
（1）名称及数量：共1个，大华二期旁（450702027）。
（2）工作要求：对污水进行截流。
（3）工作任务：由实施单位加强作业区环境管理，完善雨污分流和雨水收集，限期整改，杜绝通过雨水管排污情况发生。
（4）实施单位：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责任单位：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6）监管单位：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7）提交材料和时间：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③码头作业区排水口，加强初期雨水收集处理
（1）名称及数量：共1个，钦州港区大榄坪1#泊位（450702032）。
（2）工作要求：加强管理，彻底实施雨污分流，做好各类污水收集和初期雨水回用设施建设。
（3）工作任务：码头业主加强作业区现场环境管理，完善雨污分流和雨水收集系统，对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处理后回用或通过市政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码头作业人员和企业员工生活污水统一通过市政管网收集处理，避免雨水冲刷携带大量污染物直排入海，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威胁。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市环境保护局港区分局加强现场环境监察，定期检查企业污水、雨水收集和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码头作业区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杜绝向雨水管道排污现象发生。如发现通过雨水管道排污的单位或个人，依法进行处罚。
（4）实施单位：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5）责任单位：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6）监管单位：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7）提交材料和时间： 9月3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实施单位将排污口现场整改记录，排污口整改工作汇报，排污口排水达标的监测报告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市环境保护局港区分局将现场监察记录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④未经审批市政入海排污口，截流至市政污水处理厂
（1）名称及数量：共6个，钦州港勒沟河生活污水市政排污口（450702013）、钦州港海监码头市政排污口（450702015）、钦州港起步工业园东市政排污口（450702017）、钦州港果鹰大道雨污水排水口（450702021）、钦州港勒沟河工业废水市政排污口（450702016）、钦州港勒沟工业作业区综合排水口（450702020）。
（2）工作要求：对污水进行截流。
（3）工作任务：利用截流井或其他措施，将污水截流至市政污水管网，纳入市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4）实施单位：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责任单位：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6）监管单位：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7）提交材料和时间：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建设，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4.4.3入海排污口整治工程
计划开展入海排污口整治工程项目共15项，计划投资概算23.70亿元（表4.4-2），其中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6项，计划投资1455万元；污水处理厂、市政管网建设工程4项，计划投资18750万元；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1项，计划投资4800万元；港口码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1项，计划投资1500万元；深海管道建设工程2项，计划投资210000万元，环境监管能力提升项目1项，计划投资465万元。
2017年入海排污口环境整治工程主要以依法整治非法和不合理设置入海排污口为主，目前已确定的整治措施有码头作业区环境综合整治，居民小区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等工作，实施项目投资概算6205万元。22个截流的排污口中，3个已经完成污水截流；6个排污口已落实整治工程，包括污水截流、收集工作，计划完成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工程项目6项，已落实整改资金705万元；5个依托镇级污水处理厂截污的排污口已开展镇级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工程2项，落实建设资金2000万元；4个码头作业区雨污合流口计划实施港口污染综合治理工程1项；但钦州港勒沟河工业废水市政排污口（450702016）、钦州港勒沟工业作业区综合排水口（450702020）、钦州港果鹰大道雨污水排水口（450702021）和大华二期旁（450702027）4个排污口尚未落实整改工程措施。9个计划保留的排污口中，河东污水处理厂（450702007）、大榄坪污水厂临时排污口（450702032）、钦州港国星市政排污口（450702019）、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450702009）4个排污口尚未编制管道工程建设方案。
2018年~2020年计划实施项目7项，投资概算230765万元，工作任务以完善港口区排水系统、切实推进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建成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推进深海排污管道建设，完善建成区配套管网和截污管网工程为主；另一方面，全面提升钦州市、钦南区环境保护和海洋管理部门基础能力，增设常规监测点，配备采样船及监测一起设备，建设环保安全监测預警及应急响应中心，提升入海排污口和附近海域环境监管能力。
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整治任务及工程表见附表。
表4.4-2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整治任务及工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和规模
	建设
时间
	投资概算（万元）
	入海排污口清理整治效果

	一、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1
	钦州港区佳信地产一期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建DN800mm，总长150米的污水收集管道。
	2017年
	50
	将钦州港区丽嘉花园对面（450702024）不合理设置的排污口废水截流至胜科污水处理厂处理

	2
	钦州港区海丽街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建DN800mm，总长300米的污水收集管道。
	2017年
	80
	将钦州港区红林新都旁（450702022）不合理设置的排污口废水截流至胜科污水处理厂处理

	3
	钦州港远洋国际旁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建DN800mm，总长300米的污水收集管道。
	2017年
	90
	将钦州港区远洋国际旁（450702023）不合理设置的排污口废水截流至胜科污水处理厂处理

	4
	钦州港区逸仙路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建DN1000mm，总长550米的污水收集干管；新建DN800mm，总长600米的污水管道。
	2017年
	485
	将钦州港区雅斯特酒店旁（450702025）、雅斯特酒店对面（450702026）等不合理设置的排污口废水截流至胜科污水处理厂处理

	5
	钦州港区益民路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实施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2017年
	450
	将益民街西侧（450702014）市政排污口废水截流至胜科污水处理厂处理

	6
	钦州保税港区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实施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2017年
	300
	保税港区南侧2（450702030）、钦州港区大榄坪1#泊位排污口（450702032）废水截流至大榄坪污水处理厂

	二、污水处理厂、市政管网建设工程

	7
	钦州港镇级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工程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东场镇、龙门港镇
	建设龙门港和东场镇2个镇级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2016-2018年
	2000
	配套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主体工程完工，2017年10月投入试运行后，可对东场镇旧渡船排水口（450702002）、东场镇旧渡船旁排水口（450702003）、东场镇东场中学南面排水口（450702004）、龙门港菜市场排水口（450702005）、龙门港军事基地大门左面排水口（450702006）5个入海排污口进行截流

	8
	钦州市进口资源加工区至大榄坪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
	广西北投水务有限公司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完善进口资源加工区污水管网
	2018-2020年
	12000
	完善进口资源加工区污水收集管网，减少污水进入雨水管道直排入海的环境风险

	9
	钦州保税港区排污管道及污水提升泵站
	钦州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沿线埋设污水管道1.4km，污水提升泵站1 座
	2018-2020年
	3500
	完善保税港区污水收集管网，减少污水进入雨水管道直排入海的环境风险

	10
	河东污水处理厂管道工程
	钦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钦南区
	建设尾水管道5.5km，管径DN1800
	2017-2018年
	1250
	建设河东污水处理厂（450702007）尾水排放管道，将排污口位置按批复要求设置在钦南区沙埠村附近排入钦江。

	三、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11
	钦州市河东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钦州市开投水务有限公司
	钦南区
	处理规模为8万吨/日,现尾水排放执行一级B标准，拟提标改造为一级A标准。
	2018-2020年
	4800
	降低河东污水处理厂（450702007）入海排污口尾水排放浓度，减轻对周边海域的环境影响

	四、港口码头环境综合整治

	12
	钦州市港口污染综合治理工程
	北部湾港口管理局钦州分局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展金谷港区、大榄坪港区、龙门港区环境综合治理，完善作业码头雨污分离、码头防风抑尘设施建设，规范排污口设置，实施截流、管网建设和改造工程，完善港区污水处理设施、垃圾接收和转运以及处理处置设施建设。
	2017-2020年
	1500
	规范排污口设置，对码头作业区排污口，包括天盛码头旁（450702028）、保税港区南侧2（450702030）、勒沟码头（450702031）、钦州港区大榄坪1#泊位（450702032）进行清理整治。杜绝通过雨水口非法排污现象

	五、深海管道建设工程

	13
	国星市政排污口深海管道建设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按环评要求，建设深海管道约10km，将原有排污口设置位置外移至A1排污区，离岸深海排放
	2017-2020年
	150000
	钦州港国星市政排污口（450702019）和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450702009）按环评批复要求整改，离岸深海排放。

	14
	大榄坪污水处理厂深海管道建设
	广西北投水务有限公司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按环评要求离岸深海排放，建设深海管道约6.6km。
	2017-2020年
	60000
	大榄坪污水厂临时排污口（450702029）按环评批复要求整改，离岸深海排放。

	六、环境监管能力提升项目

	15
	钦州市环境监、应急监测能力建设
	钦州市环境保护局
	钦州市
	配备遥控水质采样船1艘，应急监测车1辆，应急监测便携式GC-MS一台及前处理设备。
	2017-2019年
	465
	提高对入海排污口和附近海域的环境监测能力，加强环境监管。

	资金合计
	236970
	


第五章保障措施
5.1完善组织机构，落实整改工作计划
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入海排污口清理和整治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建立钦州市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落实工作责任，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健全市政府负领导责任，海洋、环保、住建、海事、财政、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有关单位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各有关单位根据本方案，进一步细化和分解各自工作任务，9月15日前形成具体的实施方案，全力推进入海排污口整治工作，按计划逐项实施，确保于2017年底前全面完成。
5.2明确工作职责，强化督查考核
整治工作由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全面推进，明确各排污口整治工作实施单位以及相关责任人，各排污口具体整治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时限及完成要求。建立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制度，实施单位每月20日前向整治工作办公室提交进度月报，确保项目的有效推进。
整治工作办公室联合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对入海排污口整治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联合督促和检查。排污口整治工作完成后，各实施单位将整治工作总结上报整治工作办公室，整改办将根据工作进展进行督导和验收，对于进展迟缓、措施不力的给予通报批评或追责。
5.3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资金筹措和管理工作
一是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健全投资回报机制，以合作双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权益融合为目标，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加大对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资金投入，推进入海排污口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二是强化资金管理，做到资金使用高效安全，确保整治资金发挥最大使用效益。
5.4建立入海排污口长效监管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执法
对入海排污口实施清单式管理，对所有入海排污口建立管理档案；加强对合法排污口的环境监管，每月取样监测，列为常规监测项目进行管理，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开展水利、环保、住建、海洋、公安等联合执法，加大钦州市海岸线日常巡查力度，依法查处私设排污口、乱排污水等行为；逐步建立和完善入海排污口环境监管机制，确保排污口管理到位、污水排放监督到位，违法行为查处到位。
5.5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正确舆论导向
广泛宣传近岸海域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提升全社会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发动社会各界参与入海排污口整治工作。充分利用媒体，深入开展排污口整治宣传工作，积极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引导各部门单位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对整治工作的重视度。及时发布整治进展情况，积极回应各类公众反馈，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形成良好社会舆论氛围，促进整治工作深入开展。

附图　钦州市入海排污口位置及周边海域功能区划图
[image: image38.jpg]@) HH DR ©rk
21
WIRFI
: ‘W
A e AR
PR /

I
e | DEERS %8R

2 i
/
/  wk .
, BIIREN ©
/@) BFDER

7
i
K KB
2 P 1]
&

RE#

XER AT

~t (&) 124808

P 2189

ISR

ARNKG

Bk /
AR @  oa
oy Pl J
#ENG=R o
KR @ Mk Rz
mR S - [:0)
am
KA
aa @@k o DRIk i
\ 1 @ FERARPE .
z b
i = Bl
— ADE
(OE 3] oy 4 B
gl 2E < Lo wam HMR sy ol
AR
3 4 KR
MERS 2% @ s ®iEW
B0-H +31 ® A1 BHA
/i Mk
=FKE g .
2 \ @) METH @) MF LAY
e EE N oxe IS
i K @ mR AT =k \ ol gm
+2 8 P
ey
y K
. EERE N Rz el12
£ a2k +19
@ 0ETH
#7m a8
som R e

WiTHHE

15'] B
. 'ﬁ”:u OFi21 -1

3 T HE X 5 B
A b X o &ikHES O

G

Fim  WEH

?% | ii.‘:. B: X E”E ?2‘;‘ j':-nz ‘]_'—j; | e - BUR mmy KB
. - ey -
- Iﬂgjﬁ%ﬁﬁﬁg + K’%}EﬂFYED - BB .8 W . B
Py, mecwm TE @amis T XW_ B
- ﬁ'[_é w? ﬁ% H:\‘ B: A 36 yﬁ _u:{ %[J j;"; \]_5‘ [:] ey ERE bt PR @RI

iR X 2 fF 5 HiE O
B RR R R X ® H:i5 X
T RE X

‘Aﬁslliié* X




附表钦州市入海排污口整治任务及工程表
	序号
	排污口编号
	排水口名称
	整治工作实施单位
	经度
（E，度）
	纬度
（N，度）
	合理合法性识别结论
	清理整治工作要求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监管单位
	工程措施
	整改措施完成证明材料和时间要求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和规模
	投资概算（万元）
	

	1
	450702001
	钦州犀牛脚糖厂（广西犀牛脚欧亚糖业有限公司）
	广西犀牛脚欧亚糖业有限公司
	108.6896
	21.739
	已停产
	取消排污口
	按有关要求办理排污口取消手续，并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2017年9月30日前将企业停产相关证明文件、排污口取消申请材料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2
	450702002
	东场镇旧渡船排水口
	东场镇人民政府
	108.7775
	21.8313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加快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新建的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口按相关要求办理审批和登记手续。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钦州港东场镇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工程
	东场镇建设500m3/d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配套敷设管网2.31km
	1000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将项目立项、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管网敷设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试运行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3
	450702003
	东场镇旧渡船旁排水口
	东场镇人民政府
	108.7782
	21.8318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加快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新建的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口按相关要求办理审批和登记手续。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将项目立项、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管网敷设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试运行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4
	450702004
	东场镇东场中学南面排水口
	东场镇人民政府
	108.7791
	21.833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加快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新建的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口按相关要求办理审批和登记手续。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将项目立项、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管网敷设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试运行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5
	450702005
	龙门港菜市场排水口
	龙门港镇人民政府
	108.5398
	21.7468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加快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新建的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口按相关要求办理审批和登记手续。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钦州港龙门港镇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工程
	东场镇建设500m3/d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配套敷设管网1.85km
	1000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将项目立项、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管网敷设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试运行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6
	450702006
	龙门港军事基地大门左面排水口
	龙门港镇人民政府
	108.5398
	21.7427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加快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新建的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口按相关要求办理审批和登记手续。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将项目立项、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管网敷设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试运行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7
	450702007
	河东污水处理厂
	钦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8.6481
	21.9103
	不合理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建设排污管道至批复位置（E 108.6047，N 21.9078″）排入钦江，完善排污口设置相关手续，并对超标排放进行整改。
	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河东污水处理厂管道工程
	建设河东污水处理厂（450702007）尾水排放管道5.5km，将排污口位置按批复要求设置在钦南区沙埠村附近排入钦江。
	1250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超标排放限期整改、排污管道建设、排污口登记备案工作。将整改材料、工程项目立项、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管网敷设图、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现场照片、废水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钦州市河东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2018年前将河东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为8万吨/日）尾水排放现执行一级B标准,拟提标改造为一级A标准。
	4800
	

	8
	450702008
	犀牛脚镇污水处理厂
	钦州市钦南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08.7404
	21.6477
	合法
	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完善排污口登记和排污口设置位置审批手续；加强管理，稳定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限期整改达标排放。2017年9月30日前将入海排污口信息登记表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备案、入海排污口位置审批材料提交至环保部门审批。10月31日前完成审批手续并将批复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和海洋局。

	9
	450702009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96
	21.7589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推进深海管道建设，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进行整改，并完善排污口设置相关手续。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国星市政排污口深海管道建设
	按环评要求，建设深海管道，将原有排污口设置位置外移至A1排污区，离岸深海排放，建设深海管道约10km
	150000
	2017年9月30日前落实深海管道建设方案，10月31日前编制完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告和入海排污口设置申请书，12月20日前完成相关整改工作，提交工程项目立项、可研批复文件、排污口设置批复文件、实施方案、管网规划图、竣工验收、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现场照片等材料至环保局存档。

	10
	450702010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清净雨水排放口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化分公司
	108.5931
	21.7589
	合法
	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完善排污口登记和排污口设置位置审批手续；加强管理，稳定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2017年9月30日前将入海排污口信息登记表提交至环保部门备案、入海排污口位置审批材料提交至环保部门审批。10月31日前完成审批手续并将批复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和海洋局。

	11
	450702011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
	108.5861
	21.7333
	合法
	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完善排污口登记和排污口设置位置审批手续；加强管理，稳定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2017年9月30日前将入海排污口信息登记表提交至环保部门备案、入海排污口位置审批材料提交至环保部门审批。10月31日前完成审批手续并将批复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和海洋局。

	12
	450702012
	广西钦州燃煤电厂排水口
	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
	108.6283
	21.7031
	合法
	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完善排污口登记和排污口设置位置审批手续；加强管理，稳定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2017年9月30日前将入海排污口信息登记表提交至环保部门备案、入海排污口位置审批材料提交环保部门审批。10月31日前完成审批手续并将批复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和海洋局。

	13
	450702013
	钦州港勒沟河生活污水市政排污口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971
	21.7366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利用截流井或其他措施，将污水截流至市政污水管网，纳入市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已截流，2017年11月30日前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14
	450702014
	益民街西侧市政排污口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931
	21.7586
	不合理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在道路人行道地下敷设污水收集管道，将污水接入市政管网，原有管道作为雨水收集管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钦州港区益民路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实施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450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建设，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15
	450702015
	钦州港海监码头市政排污口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965
	21.7314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利用截流井或其他措施，将污水截流至市政污水管网，纳入市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已截流，2017年11月30日前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16
	450702016
	钦州港勒沟河工业废水市政排污口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967
	21.7371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利用截流井或其他措施，将污水截流至市政污水管网，纳入市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建设，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17
	450702017
	钦州港起步工业园东市政排污口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6154
	21.7833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利用截流井或其他措施，将污水截流至市政污水管网，纳入市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已截流，2017年11月30日前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18
	450702018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108.6861
	21.71
	合法
	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完善排污口登记和排污口设置位置审批手续；加强管理，稳定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2017年9月30日前将入海排污口信息登记表提交至环保部门备案、入海排污口位置审批材料提交至环保部门审批。10月31日前完成审批手续并将批复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和海洋局。

	19
	450702019
	钦州港国星市政排污口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6088
	21.7002
	不合理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推进深海管道建设，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将排污口应设置在A1排污区，老人沙北侧离岸深海排放，并完善排污口设置相关手续。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国星市政排污口深海管道建设
	按环评要求，建设深海管道，将原有排污口设置位置外移至A1排污区，离岸深海排放，建设深海管道约10km
	150000
	2017年9月30日前落实深海管道建设方案，10月31日前编制完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告和入海排污口设置申请书，12月20日前完成相关整改工作，提交工程项目立项、可研批复文件、环评批复文件、实施方案、管网规划图、竣工验收、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现场照片等材料至环保局存档。

	20
	450702020
	钦州港勒沟工业作业区综合排水口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835
	21.7409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利用截流井或其他措施，将污水截流至市政污水管网，纳入市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建设，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21
	450702021
	钦州港果鹰大道雨污水排水口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943
	21.7234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利用截流井或其他措施，将污水截流至市政污水管网，纳入市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2017年11月30日前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22
	450702022
	钦州港区红林新都旁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9397
	21.750227
	不合理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在道路人行道地下敷设污水收集管道，将污水接入市政管网，原有管道作为雨水收集管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钦州港区海丽街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新建DN800mm，总长300米的污水收集管道。
	80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建设，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23
	450702023
	远洋国际旁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946
	21.7478
	不合理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在道路人行道地下敷设污水收集管道，将污水接入市政管网，原有管道作为雨水收集管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钦州港远洋国际旁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新建DN800mm，总长300米的污水收集管道。
	90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建设，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24
	450702024
	丽嘉花园对面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963
	21.7454
	不合理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在道路人行道地下敷设污水收集管道，将污水接入市政管网，原有管道作为雨水收集管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钦州港区佳信地产一期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新建DN800mm，总长150米的污水收集管道。
	50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建设，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25
	450702025
	雅斯特酒店旁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956
	21.7429
	不合理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在道路人行道地下敷设污水收集管道，将污水接入市政管网，原有管道作为雨水收集管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钦州港区逸仙路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新建DN1000mm，总长550米的污水收集干管；新建DN800mm，总长600米的污水管道。
	485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建设，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26
	450702026
	雅斯特酒店对面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955
	21.7427
	不合理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在道路人行道地下敷设污水收集管道，将污水接入市政管网，原有管道作为雨水收集管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建设，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27
	450702027
	大华二期旁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97
	21.734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在道路人行道地下敷设污水收集管道，将污水接入市政管网，原有管道作为雨水收集管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截流工程建设，提交项目立项文件、可研批复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施工图、项目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合同、进度款拨付凭证、验收记录、现场照片、截流后排污口环境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复印件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28
	450702028
	天盛码头旁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5993
	21.708
	不合理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码头业主加强作业区现场环境管理，完善雨污分流和雨水收集系统，对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处理后回用或通过市政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9月3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实施单位将排污口现场整改记录，排污口整改工作汇报，排污口排水达标的监测报告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市环境保护局港区分局将现场监察记录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29
	450702029
	大榄坪污水厂临时排污口
	广西北投水务有限公司
	108.6704
	21.6925
	非法排污口
	截流
	编制临时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完成临时排污管道和排污口建设，临时排污口应设置在低潮线以下，同时完善排污口审批手续。根据项目运行情况推进深海管道建设进度。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大榄坪污水处理厂深海管道建设
	按环评要求，建设深海管道约6.6km。
	60000
	2017年9月30日前将临时入海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排污口信息登记表、临时排污许可证审批材料提交环保部门审批。11月30日前完成临时排污管道、排污口建设，完成审批手续，并将相关批复和工程建设材料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和市海洋局。根据项目运行情况推进深海管道建设进度。

	30
	450702030
	保税港区南侧2
	钦州市保税港区委员会
	108.6637
	21.6631
	非法排污口
	截流
	对该排水口排放污水进行截流，加强现场监察，杜绝非法排污现象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钦州保税港区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建设沿线埋设污水管道14km，污水提升泵站1 座
	300
	9月3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实施单位将排污口现场整改记录，排污口整改工作汇报，排污口排水达标的监测报告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市环境保护局港区分局将现场监察记录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31
	450702031
	勒沟码头
	广西天盛港务有限公司
	108.5817
	21.7241
	不合理排污口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整改并达标排放或者截流
	码头业主加强作业区现场环境管理，完善雨污分流和雨水收集系统，对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处理后回用或通过市政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
	/
	/
	9月3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实施单位将排污口现场整改记录，排污口整改工作汇报，排污口排水达标的监测报告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市环境保护局港区分局将现场监察记录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32
	450702032
	钦州港区大榄坪1#泊位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6348
	21.6928
	无法识别
	对排污口重新论证使其合法化并达标排放或截流
	码头业主加强作业区现场环境管理，完善雨污分流和雨水收集系统，对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处理后回用或通过市政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局
	钦州保税港区截污引流、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建设沿线埋设污水管道14km，污水提升泵站1 座
	300
	9月3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实施单位将排污口现场整改记录，排污口整改工作汇报，排污口排水达标的监测报告提交至市环境保护局存档；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市环境保护局港区分局将现场监察记录提交市环境保护局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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